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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日期和时间：2025年11月3日（星期一）15:30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3日上

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5年11月3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10月29日（星期三）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白云区广陈路136号播恩集团办公楼9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新华先生
7、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9人，代表股份110,857,

1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92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
份110,756,4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98%；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3人，
代表股份100,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33 人，代表股份 100,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人，代表股份100,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7%。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者列席了本次会议。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0,821,7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1%；反对

票23,6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弃权票11,800股，占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6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461%；反对票

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359%；弃权票11,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80%。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公司部分治理制度，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0,846,5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4%；反对

票1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10,5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737％；反对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3％；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2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2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0,831,0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5%；反对

票15,6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弃权票10,500股，占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0814％；反对 1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916％；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2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0,846,5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4%；反对

票1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10,5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737％；反对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3％；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2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4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0,830,7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反对

票15,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弃权票10,500股，占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2.05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0,841,8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2%；反对

票4,7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弃权票10,6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2.06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0,841,5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9%；反对

票4,8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弃权票10,8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2.07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0,826,4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3%；反对

票20,2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弃权票10,500股，占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2.08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专项存放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0,831,0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5%；反对

票15,6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弃权票10,500股，占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2.09 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0,826,1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0%；反对

票20,2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弃权票10,800股，占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2.10 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0,826,4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3%；反对

票20,2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弃权票10,500股，占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戴思语、刘家杰
3、结论意见：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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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11月3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于 2025年 11月 3日以通讯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
事。因情况紧急，召集人陈钢先生进行了说明，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陈钢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钢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延长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即将

期满，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尚在进行中，为保证本次发行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确保本次发行有关事
宜的顺利推进，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公司股东会将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延长12个月至2026年12
月22日。

《关于延长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本议案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关联董事陈钢先生、刘鹏辉先生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发行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确保本次发行有关事宜的顺利推进，公司董事会

同意提请公司股东会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12个
月至2026年12月22日。

《关于延长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本议案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关联董事陈钢先生、刘鹏辉先生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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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会有关情况
1. 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2.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11月13日
3. 股东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669

股票简称
聚石化学

股权登记日
2025/11/7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陈钢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9日公告了股东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4.99%股份的股东陈钢，

在2025年11月3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会召集人。股东会召集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11月 3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董事长陈钢先生以书面形式提

交的《关于提请增加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临时提案的函》，陈钢先生提请将《关于延长2024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共两个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该提案已经2025年11月3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10月29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11月13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雄兴工业城B6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二楼

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开始时间：2025年11月13日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2025年11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延长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
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已于2025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议案2-3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已于2025年11月4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2、议案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2、议案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对象及其关联方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1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延长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8669 证券简称：聚石化学 公告编号：2025-065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延长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关于延长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5日、2024年12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4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
上述会议决议，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为自公司2024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即2024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2日）。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2024年1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鉴于上述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即将期满，而公司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尚在进行中，为保证本
次发行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确保本次发行有关事宜的顺利推进，公司于2025年11月3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
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同意提请公司股东会将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延长12个月至2026年12月22
日。除延长上述有效期外，公司本次发行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本次延期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本次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

为：公司延长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有利于保证公司
本次发行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05090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5-102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耀中广场A座2116室公司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6
448,819,640
65.2227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收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共有公司股份 7,107,934股，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计算相关
比例时已扣除上述已回购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建国先生主持，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蔡建斌先生、独立董事王新路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刘载悦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黄博先生出席现场会议，除副总经理蔡建斌先生、杨小毅先生及吴志

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对外投资建设新疆煤制天然气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732,840
比例（%）
99.9807

反对
票数
66,600

比例（%）
0.0148

弃权
票数
20,200

比例（%）
0.0045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716,940
比例（%）
99.9771

反对
票数
66,100

比例（%）
0.0147

弃权
票数
36,600

比例（%）
0.0082

3.00、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制定相关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718,440
比例（%）
99.9775

反对
票数
65,400

比例（%）
0.0146

弃权
票数
35,800

比例（%）
0.0080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718,440
比例（%）
99.9775

反对
票数
65,400

比例（%）
0.0146

弃权
票数
35,800

比例（%）
0.0080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6,809,340
比例（%）
99.5521

反对
票数

1,974,500
比例（%）
0.4399

弃权
票数
35,800

比例（%）
0.0080

3.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6,814,640
比例（%）
99.5533

反对
票数

1,975,300
比例（%）
0.4401

弃权
票数
29,700

比例（%）
0.0066

3.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6,815,440
比例（%）
99.5535

反对
票数

1,974,500
比例（%）
0.4399

弃权
票数
29,700

比例（%）
0.0066

3.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6,813,640
比例（%）
99.5530

反对
票数

1,976,300
比例（%）
0.4403

弃权
票数
29,700

比例（%）
0.0066

3.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6,818,240
比例（%）
99.5541

反对
票数

1,974,500
比例（%）
0.4399

弃权
票数
26,900

比例（%）
0.0060

3.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专项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6,818,440
比例（%）
99.5541

反对
票数

1,974,300
比例（%）
0.4399

弃权
票数
26,900

比例（%）
0.0060

3.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6,818,240
比例（%）
99.5541

反对
票数

1,974,500
比例（%）
0.4399

弃权
票数
26,900

比例（%）
0.0060

3.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6,818,240
比例（%）
99.5541

反对
票数

1,974,500
比例（%）
0.4399

弃权
票数
26,900

比例（%）
0.0060

3.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6,818,040
比例（%）
99.5540

反对
票数

1,974,500
比例（%）
0.4399

弃权
票数
27,100

比例（%）
0.0060

3.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6,814,140
比例（%）
99.5532

反对
票数

1,978,600
比例（%）
0.4408

弃权
票数
26,900

比例（%）
0.0060

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辞职暨补选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707,440
比例（%）

99.9750

反对

票数

67,800
比例（%）

0.0151

弃权

票数

44,400
比例（%）

0.009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议案名称

《关于董事辞职暨补选董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1,967,358
比例（%）

99.8781

反对

票数

67,800
比例（%）

0.0736

弃权

票数

44,400
比例（%）

0.04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已表决通过。
2、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表决情况中，不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现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本次股东大会涉及的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4、议案4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一平先生、付涵冰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报备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290 证券简称：景业智能 公告编号：2025-070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500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11/7

除权（息）日
2025/11/1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1/10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9月12日的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
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如下：公司拟以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本次分红不进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如在本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
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截至目前，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95,708股）102,
094,00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10.47万元。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

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02,094,006×0.0500）÷

102,189,714≈0.0500元/股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形式的分配方案，

因此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500）÷（1+0）=前收盘价格-0.050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11/7

除权（息）日
2025/11/1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1/1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杭州行之远控股有限公司、杭州一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智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来建良以及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
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5]101号）的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
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00元；持股期限在1年
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00元，
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45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
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
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50元。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
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50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问题，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1-86637176
特此公告。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525 证券简称：佰维存储 公告编号：2025-081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均价

2025/8/11
2025年9月5日~2026年9月4日

2,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11,239股

0.09%
3,999.05万元

97.2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9月5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A股股
票。公司回购股份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
11日和2025年9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关于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10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11,2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回购均价97.24元/股，成交金额39,990,518.4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费用）。

截至2025年10月月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11,23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09%，回购均价97.24元/股，成交金额39,990,518.4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458 证券简称：美芯晟 公告编号：2025-053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8
2025年1月16日~2026年1月15日

2,5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393,700股

1.2495%
4,995.47万元

30.12元/股~41.52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公开发行的普通股(A股)股份。本次
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49.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2,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1,393,7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11,536,629股的比例为 1.249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1.525元/
股，最低价为 30.1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49,954,672.1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721 证券简称：龙图光罩 公告编号：2025-032
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象山社区新玉路北侧圣佐治科技工业园深圳

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2
62

78,636,996
78,636,996
58.9041
58.90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柯汉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5人；
2、董事会秘书邓少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536,247
比例（%）

99.8719

反对

票数

44,005
比例（%）

0.0560

弃权

票数

56,744
比例（%）

0.072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533,347
比例（%）

99.8682

反对

票数

46,905
比例（%）

0.0596

弃权

票数

56,744
比例（%）

0.072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2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

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运、杨小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00694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2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1号公司总部11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9
146,514,436

42.1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王鹏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上海中

联（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并做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闫莉、邢海荣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独立董事李延喜、

谢彦君、褚霞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董事会秘书姚磊出席；部分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294,247
比例（%）
99.8497

反对
票数

207,468
比例（%）
0.1416

弃权
票数
12,721

比例（%）
0.0087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7,182,072
比例（%）
93.6304

反对
票数

9,250,785
比例（%）
6.3139

弃权
票数
81,579

比例（%）
0.055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回购注销 2025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
司章程〉及相关治理制度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1,161,383

2,049,208

比例
（%）

98.0653

18.0046

反对

票数

207,468

9,250,785

比例
（%）

1.8228

81.2786

弃权

票数

12,721

81,579

比例（%）

0.1119

0.716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一、二为股东会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晨、徐再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003011 证券简称：海象新材 公告编号：2025-062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使用自有资金
和/或股票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后续用于股权激励和/或员
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2,500万元人民币且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22元/股。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和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22元/
股调整为21.40元/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自2025年9月24日起生效。按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的数量约为2,336,448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28%；按回购总金额下限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168,224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14%；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
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本次回购股份事项
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3月 22日、
2025年3月26日、2025年5月22日、2025年9月19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9）、《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1）、《浙江海象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浙
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48,2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5%，最高成交价为 20.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9.40元/股，成交总金额
955,12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或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
拟定的价格上限21.40元/股。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